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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资提示： 

 12 月 3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

审议，并将《金融稳定法》草案予以公布。本次《草案》分为总则、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化解、

金融风险处置、法律责任、附则共六个章节 49 条具体细则。 

 早在 4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过去央行长期充当最后贷款人，而金融稳定法重在统筹协调机制的创立，根据最新草案，统筹协调机

制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等成员单位组成,统筹协调机制办公室承担日常工

作。 

 本次草案对比之前的意见征求稿，在金融企业自救、权利保障、金融稳定基金等方面有部分的调整，

值得市场关注： 

 （1）金融自救方面强调“穷尽自救”。2022 年 11 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

本》中发表文章《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提到：“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机构

的稳健性。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

的主要方式”。 

 在草案中明确要求，被处置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风险处置的主体责任，穷尽自救手段,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清理债权债务,挽回损失。金融风险处置应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引入战略

投资者、处置不良资产和补充资本。 

 （2）重申权利保障机制。根据本次草案的要求，被处置金融机构的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主体认为其

所得低于前款规定标准的,可以向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提出异议。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应当组织评估,

经评估认为相关主体的所得低于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安排处置资金对差额部分予以补偿。异议处理期

间处置方案不停止执行。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对异议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 （3）当然，市场最大的关注点还是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此次草案将过去的“处置资金来源”和“处

置措施工具”合并为“处置措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也从处置措施直接调整到“处置工作机制”

部分。 

 根据草案要求，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由统筹协调机制统筹管理,作为处置金融风险的后备资金，由向金融

机构、金融基础设施运营机构等主体筹集的资金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组成。经国务院决定,中国

人民银行再贷款可以用于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 本次草案和四月意见征求稿中变化的包括：1、增加“金融风险严重危及金融稳定的,可以按照规定使

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2、增加“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提供借款的,借款方应当采取提供合格担保品等

措施保障资金偿还”。3、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可以用于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此处

删除了“等公共资金”只留下了央行再贷款。 

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在海外已经较为成熟。以欧盟为例，2010 年 5 月欧元区 17 个成员国共同决定，在

欧盟经济财政部长理事会框架下创立总规模为 4400 亿欧元，为期 3 年的欧洲 EFSF 金融稳定基金。

之后在 2010 年年底和 2011 年分别对爱尔兰 177 亿欧元贷款和葡萄牙 130 亿欧元实行救助，对当时

稳住欧元汇率起到较大的帮助。2010 年 12 月，欧盟议会通过修改《里斯本条约》，建立永久性救助

机制 ESM 保障欧元区金融稳定，2011 年 7 月欧元区 17 个成员国首次签订 ESM 条约，成员国提供

总额 800 亿欧元的实缴资本，7000 亿欧元的认缴资本。ESM 机制对无法从资本市场或货币市场获

取直接融资、金融机构资本重组、一级市场干预等提供相关援助。参考海外金融稳定基金的运行，后

续我国也有可能对基金运作机制出台详细细则。 

 其他本次增加的重要部分包括：“暂停合格金融交易项下提前终止合约的权利,但最长不超过四十八小

时”，以及“编造并传播有关金融风险的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罚款金额由之前意见征求稿的十

万以上一百万元以下修改为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 此次金融稳定法作为跨行业跨部门的法律，强调统筹协调。强调自救，减少对公共资金依赖以及对央

行的依赖。对于市场而言，主要是将过去出现问题之后直接“接管、救助”；逐步化解通过法律手段，

也是我国金融经济安全之路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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